
 

台灣新竹地方法院訴訟程序簡易流程圖 

民事非訟事件程序流程 

聲請支付命令 
三個月無法送達 

請提出： 
書狀(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)、裁判費用新台幣一千元 
相關證明 

支付命令失效 

製作支付命令 

准許 

送 達 合 法 

未異議 

聲明 
異議 

改分民事 
訴訟案件 

(請參考民事訴訟流程) 

核發確定證明書 繕寫書狀 送狀繳費 法院審查 命補正 

不合法 

未補正 
駁 回 確 定 

聲請拋棄繼承 請提出： 
書狀、裁判費用新台幣一千元 
被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 
拋棄人之戶籍謄本、印鑑證明 命補正 未補正 

駁 回 

(向被繼承人住所地法院聲請) 

繕寫書狀 送狀繳費 法院審查 准許 
准予備查 送 達 

聲請監護，輔助宣告 請提出： 
書狀、裁判費用新台幣一千元 
聲請人之戶籍謄本 
相對人之戶籍謄本與醫院診斷證明書 

不 

駁 回 
法 
合 

抗告 
送抗告法院 

繕寫書狀 送狀繳費 法院審查 
(須配合鑑定) 

於鑑定人前訊 

問應受監護，輔助人 

准許 
監護，輔助宣告 確 定 

聲請收養子女認可 請提出： 
書狀、裁判費用新台幣一千元 
聲請人之戶籍謄本、 健康證明、 
財產證明、 在職證明 
相對人之戶籍謄本 

未補正 
命補正 駁 回 

抗告 

送抗告法院 

繕寫書狀 送狀繳費 
法院審查 
(須配合訪視) 

認可 
製作裁定正本 送 達 確 定 核發確定證明書 

聲請本票裁定 請提出： 
書狀、裁判費用依規定繳納 
本票正本與影印本各一份 

命補正 未補正 
駁 回 

抗告 

送抗告法院 

繕寫書狀 送狀繳費 法院審查 准許 
製作裁定正本 送 達 

合法 
確 定 核發確定證明書 

聲請票據遺失公示催告 請提出： 
書狀、裁判費用新台幣一千元 
掛失止付證明書 

命補正 未補正 
駁 回 

繕寫書狀 送狀繳費 法院審查 准許 
製作裁定正本 送 達 

合法 
刊登報紙 報紙送法院備查 

& 聲請票據遺失除權判決& 請提出： 
書狀、裁判費用新台幣一千元 
(須於公示催告申報權利期間至期滿翌日起之三個月內申請) (需開庭審理) 

公告票據除權 

送達判決 
(不得上訴) 繕寫書狀 送狀繳費 審 理 定期宣判 終 結 

本圖僅供參考，如有任何疑問請洽訴訟程序輔導科 


